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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

基金快速赎回用户服务协议 

 

甲方：投资者  

乙方：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

 

甲方自愿申请乙方权益类基金快速赎回业务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经双方友好协

商，本着公开、公平、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签订本协议。  

为了保障甲方的合法权益，请甲方在签订本协议前，详细阅读《投资人权益须知》及本

协议，充分了解基金交易及本协议项下快速赎回服务。甲方签订本协议即表示已充分知晓并

接受本协议之全部内容。基金投资须谨慎。 

  

第一条 定义  

基金快速赎回服务：是指针对甲方通过乙方基金销售系统所持有的有效基金份额，通过

乙方“掌上基金 APP”电子交易平台于 T日赎回时选择“快速赎回”的，接受乙方于 T+1日

15点以后，即基金注册登记确认后先行垫付赎回款，并同意支付相应服务费用。 

 

第二条 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  

甲方通过乙方“掌上基金 APP”电子交易平台享受乙方提供的基金“快速赎回”服务，

并同意按下列规则办理： 

（一）适用范围：本服务一般可适用于除货币基金、短期理财类、QDII 基金之外的各类基

金，但具体适用的基金范围以乙方页面展示为准，乙方有权根据业务需要变更本服务适用的

基金范围。 

（二）甲方提交快速赎回服务的时间为每个自然日 7*24 小时。遇节假日、基金暂停赎回、

乙方系统升级等特殊情况，乙方有权暂停服务或调整该业务的申请时间。 

（三）甲方通过乙方“掌上基金 APP”电子交易平台在 T日赎回基金时如选择“快速赎回”

的，将于 T+1日 15点以后收到乙方根据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成功金额垫付的赎回款。 

（四）赎回限额：甲方快速赎回应遵循对应基金限制的最低赎回申请份额。快速赎回后对应

基金份额余额应不低于该基金最低持有份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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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快速赎回限额：乙方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，对于甲方每自然日（即 0:00 至 23:59。

如遇节假日，则节假日期间及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合并视为一个自然日），设定单笔申请

基金快速赎回的预估赎回金额不超过 4.5 万元，设定日累计申请预估赎回金额不超过 5万元。

乙方有权根据业务发展的需求，相应调整上述限额。 

（六） 撤单：投资者 T 日通过乙方“掌上基金 APP”电子交易平台提交快速赎回的业务申

请后，在 T日 15:00前允许撤单。 

（七） 快速赎回到账金额：快速赎回到账金额 = 赎回确认份额 × 基金份额净值 - 赎回

手续费 - 服务费 

（八）服务费：乙方对于“快速赎回”服务，目前免收服务费。乙方享有调整此收费标准的

权利。今后如收取服务费，将在给甲方划付快速赎回资金时，扣除快速赎回服务费。 

（九） 巨额赎回情况处理：若 T 日日终甲方快速赎回对应的基金发生巨额赎回，甲方如选

择顺延赎回的，甲方将在基金顺延确认日逐日分笔收到乙方垫付赎回款。甲方如不选择则默

认为不顺延赎回，或选择不顺延赎回的，甲方将于 T+1 日 15 点以后收到乙方根据基金注册

登记机构的赎回确认比例和确认成功金额垫付的赎回款。 

（十） 赎回确认失败情况处理：若 T+1 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赎回失败，则交易失败。

甲方无需履行快速赎回垫付资金。 

（十一）对于任何因非乙方原因，导致乙方实际垫付资金大于甲方应收款项，乙方享有向甲

方追索垫资差额的权利，并有权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自身权益。 

（十二） 若出现甲方未收到快速赎回款项情况，乙方将为甲方重新划款。若因网络故障、

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甲方重复或额外收到乙方划付款项的，乙方有权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追索

以保障自身权益。  

（十三）为保障投资者利益和快速赎回业务开展，乙方设立备付金制度用于在投资者申请快

速赎回时垫付赎回资金。若甲方申请快速赎回时，乙方交易平台当日接受快速赎回累计金额

超过备付金限额时，乙方有权暂停快速赎回业务，投资者可以通过普通赎回的方式赎回基金

份额。 

第三条 法律适用条款  

（一） 本协议的成立、生效、履行和解释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；法律无明文规定

的，可适用通行的行业惯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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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如果本协议的部分规定与有关的法律法规或金融规章相抵触，双方应按有关的法律

法规或金融规章的规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，协议的其他部分的效力不受影响。  

（三） 关于本协议的未尽事宜，双方同意按照乙方的有关规定和金融监管规章的规定办理。  

第四条 争议的解决  

甲、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，如发生争议，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

均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 

第五条 免责条款  

（一） 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，或其他不可预见的非常情况，或网络、通讯故障发

生，导致乙方无法履行协议的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 

（二） 如因甲方绑定的银行账户已销户或账户状态不正常（挂失、冻结）或者由于司法或

其他原因而进行了账户冻结、扣划或销户，导致乙方无法履行协议的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 

（三） 甲方申请快速赎回，经乙方系统确认之后即自动生成支付指令向甲方账户划款，可

快速到账，若因银行或支付机构异常等非乙方原因发生迟延到账情况，乙方无需承担责任。  

（四） 因甲方姓名中含有生僻字，导致快速赎回失败或延迟到款的，乙方无需承担责任。  

第六条 协议的生效  

本协议从甲方签署协议时生效,甲方于电子交易平台页面上对本协议的确认视同签署。

代表甲方已仔细阅读并理解本协议，完全接受其法律约束力，效力视同为甲、乙双方签字盖

章。 

第七条 其他  

乙方对本协议拥有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。 


